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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常住建〔2022〕217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全市建筑施工扬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

 

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秋冬季我市大气扩散条件相对较差，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形势

严峻，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，全力冲刺年度环

境质量目标，根据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<2022 年江苏省

建筑工地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建质安〔2022〕109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全市秋冬季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常污防攻坚指办〔2022〕51 号）要求，决定在全市开展建

筑施工扬尘专项整治行动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贯彻落实全市秋冬季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精神，按照市

委、市政府、市攻坚办统一部署，聚焦当前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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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突出问题，积极开展建筑施工扬尘专项整治，确保各类违法违

规问题严格依法处理到位，上级通报、交办的问题全部动态“清

零”，精准施策、全力攻坚，力求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1．强化施工现场扬尘防治。全市在建建筑工地严格落实“工

地周边围挡封闭”、“物料堆放覆盖”、“土方开挖湿法作业”、“路

面硬化”、“出入车辆冲洗”、“渣土车辆密闭运输”等“六个百分

百”要求；非道路工程移动机械符合污染排放要求。 

2．加强管控期间措施落实。所有在建工地参建各方必须积

极响应各类大气污染应急管控、污染过程“削峰缩时”等要求，

期间加大洒水降尘频次，保持小型雾炮车全天候运作，确保工地

道路整洁、湿润，易起尘的裸土和散装物料全覆盖。 

3．提高扬尘治理信息化水平。所有建筑面积 5000m
2
以上土

石方工地安装并正常使用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，并与市

生态环境部门的大数据监控中心联网。设备须规范安装，定期维

护，确保监测数据真实、准确反映工地扬尘管控实际情况。 

4．鼓励重点区域扬尘防治提标。土方工程须在施工现场道

路硬化、环通后方能开挖、外运，有条件的项目（基坑面积达 5000 

平方米）宜将临时坡道硬化，延伸至基坑底部。鼓励重点区域（国

控站点周边 3 公里以内）的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提标，提升围挡高

度要求并设置围挡喷淋，安装高杆喷淋和塔吊喷淋等抑尘设施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．建设单位必须有效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首要责任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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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尘防治工作负总责。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必须统筹施工进

度与污染防治，合理安排工期，达到既有序推进工程项目建设，

又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效果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要将

土方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范围，有效落实土方作业阶段扬尘防治

措施。二是必须严格落实秋冬季各类大气应急管控要求，综合协

调扬尘污染防治相关工作，特别是涉及多标段、多个施工方及外

场施工阶段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必须牵头明确各方责任。三是将扬

尘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，及时拨付和核查施工单位扬尘防治资

金的使用情况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扬尘防治措施。 

2．施工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思想认识，落

实主体责任，加大扬尘防治措施费的投入，千方百计做好建筑施

工污染防治各项工作。一是按照《常州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管理

标准图集（V1.1 版本）》，有针对性地编制扬尘防治方案并按照

方案实施，确保施工现场扬尘防治“六个百分百”；二是施工现

场扬尘负责人必须认真细致地开展日常检查工作，同时做好每日

检查台账记录；三是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加强管理，督促分包单位

（尤其是土方运输单位）全面落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。四是

严格执行《关于加强全市建筑领域非道路移动工程机械污染防治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常建〔2018〕132 号），没有环保标识的非道路移

动机械一律不准进入施工现场。五是按照《关于切实加强施工工

地塑料防尘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9〕254 号）

要求，规范、正确使用防尘网。六是有效利用施工现场视频监控

及 PM2.5、PM10 等扬尘在线监测设备，进一步提升扬尘防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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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水平。 

3．工程监理单位要进一步增强监理责任心，将施工扬尘污

染防治列为监理重要内容，发现施工单位未按扬尘防治专项方案

落实防治措施，施工现场扬尘污染严重的，要及时书面通知施工

单位予以整改；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场报验工

作，对施工单位存在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

制止并向属地监管部门报告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筑施工扬尘

防治监督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扬尘

污染防治工作，加强对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；

坚持实行建筑工地扬尘防治责任人制度，进一步压紧压实监管责

任，层层传递压力，坚决做好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各项工作。 

2．强化监督检查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

频次，将扬尘防治列为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做到“查工地

必查扬尘”，对所有在建受监项目扬尘防治开展全面检查。对监

督检查中发现建筑施工扬尘管控不力、扬尘污染严重等行为，严

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并采用扣除企业信用

分、限制市场准入等措施，倒逼施工企业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真

正落实到位。 

3．组织整改督查。对上级通报、交办的各类扬尘污染问题，

属地监管部门必须及时赴现场核查，要求项目参建各方责任主体

立行立改，违法行为要严格查处，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送至我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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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问题整改情况要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及时督办，避免问题久拖不

决、重复发生。我局将适时开展督查，对问题严重项目进行通报、

公开曝光，形成有力震慑，使所有项目参建各方责任单位引以为

戒，举一反三自查整改，提高全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水平。 

4．做好信息报送。各辖市（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

信息报送工作，每周一统计上周检查情况，填写《扬尘污染现场

检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，上报至市住建局建管处，联系人：

袁帅，联系电话：85682051。 

 

附件：1．“六个百分百”执行标准 

2．扬尘污染现场检查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2 年 9 月 2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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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“六个百分百”执行标准 

一、工地周边围挡封闭 

城区、建城区内建筑施工工地应根据工程特点选择围挡类 

型，保证围挡密闭。工期超过 6 个月且不用频繁倒改的，应采 

用底部封闭严实的固定式围挡；工期在 6 个月以下的或现场需 

要频繁倒改的，可采用水码等临时性围挡。完成住户搬迁的征 

收工地，在实施拆除前应对拆除部分进行封闭围挡。  

二、物料堆放覆盖 

设置专门的易扬尘物料堆放区，做到随用随取，随用随盖。 

合理设置垃圾临时堆场，集中、分类堆放建筑垃圾，24 小时

内不能及时清运的，采取百分之百覆盖、撒水等防尘措施。对

于潮湿土可不进行覆盖，晒干后的要及时清运、周转或覆盖。

关于潮湿土（含水率＞5％）的简单认定，可通过观察表面无

明显粉尘、挤压有自由水或能够捻捏成形的方法来确认。  

三、土方开挖湿法作业 

土方开挖时应配备足够的雾炮降尘设备，并加强道路清

洁，但要防止积水、结冰，造成安全隐患。对于不产生扬尘的

潮湿土，可不进行喷水或喷雾。 

四、路面硬化 

施工现场临时硬化路面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浇筑或可周转

使用的预制板拼制。地基基础施工阶段建议采用刚度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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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临时钢板硬化路面，但应确保临时道路在使用中不滑移、错

位或破损，损坏后应及时更换。 

五、出入车辆冲洗 

应对所有驶出工地的工程车辆车身和车轮进行清洗，有条 

件的配备自动化冲洗设施，冲洗干净后方可进入社会道路。对 

场地条件许可的工地，应要求配备车辆未冲洗抓拍设备或视频 

监控，并将相关数据推送至有执法权的监管部门。  

六、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

渣土车车厢封闭严密，不得超高、超量装载，严防抛撒滴 

漏，逐步强制使用密闭式渣土运输车（推广采用 PVC 平推式

密闭方式），解决车辆超载和抛洒滴漏等问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8 - 
 

附件 2 

扬尘污染现场检查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日期 检查人员 被检查单位 发现问题情况 整改情况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


